
 

关于清理地下空间杂物的通知 

各位业主： 

        您好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上海市消防条例》、《上海市地下空间管理条例》、

《上海市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，严禁私自占用公共地

下空间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及杂物。 

目前嘉发大厦 A、B 二栋地下室私自隔断，占用公共地下空间，堆放着大量的物品

与杂物，其中许多是易燃物品。为了小区的消防安全，杜绝安全隐患。经居委会、业

委会和物业一致决定： 

一、 从 2024 年 5 月 9 日---2024 年 5 月 19 日为自主清理期，即：凡是有主（业

主自己）私自隔断、占用的地下空间必须开门后，自行收纳清理掉，或与

嘉发大厦小区物业管理处（电话：52855572）进行联系。 

二、 截止至 2024 年 5 月 19 日 24 点。凡是在自主清理期内未开门或虽开门，

但未进行清理的物品和杂物，将被视为：无主占用公共区域及无主物品。

物业将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，进行堆物清理。 

 

以上通知请大家知悉并相互转告，谢谢配合！ 

 

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东王居委会 

上海市静安区嘉发大厦第五届业主委员会 

科瑞物业嘉发大厦物业管理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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